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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有關 111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未於答題卷簽名欄簽名處置之說明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111.02.24 

    有關全國十二年國教家長聯盟今日發布新聞稿及媒體報導，提及 111 學測

考生應於答題卷上方簽名欄簽名之規定一事，本中心再次澄清說明，參加大學

入學考試於每節次簽名並非新制，所調整的是簽名的位置，而此於 111 學年度

考試簡章（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學科能力測驗）中已有明確規定。相關說明如

下： 

一、 簽名為考生確認為本人到考，非屬新制。考量大學入學考試屬高競爭與高

風險測驗，本中心辦理各項考試，係以維護公平為重要原則，監試人員核

對身份、請考生於每節次應考時簽名，是兩道確認考生本人到考的措施。

兩道措施中，監試人員主要是核對考生名冊照片，並檢視應試有效證件；

簽名則是考生確認為本人到考。110 學年度以前，是於考試鈴響開始後，

監試人員核對考生身分後請考生於考生名冊上簽名，但許多高中師長反

映，學生表示考試中簽名會打斷作答思緒。因此，自確定於 111 學年度起

之各項考試將使用新式答題卷後，即設計於答題卷上方設置簽名欄，請考

生於考試開始鈴響後自行簽名，監試人員仍須核對身分，但過程中不再因

簽名而打擾考生。 

二、 多方宣導提醒及至考試當日，非無宣導。本中心自確定於答題卷新增簽名

欄位後，自 109 年起，透過各種方式與管道說明此項調整，絕非不經宣導

逕行實施。除在考試當日於試場張貼提醒海報外，並於試務準備階段及試

前布置階段，進行相關宣導作為，摘述如下： 

(1)試務準備階段：109 年公告學測 6 科參考試卷與答題卷；109 與 110 年

公告兩年度試辦考試共 8 科試題與答題卷。 

(2)試前布置階段：於 110 年公告 111 學年度考試簡章；含發售簡章新聞

稿至學測考前，共刊登 6 篇有關學測新聞稿，媒體亦有相關報導；自

110 年 3 月至 12 月，有 78 場次宣導會議提及新式答題卷與簽名說明；

製作 6 支短片(命題方向或考科簡介)與「111 大考變化一次搞懂」影片

刊登於中心網頁；製作完整版「考生應考注意事項」刊登於學測專區；

於電子報刊登專文；中心 LINE 推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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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各項公布資料，有些長期置放，有些於當次考試前，都可於本中心網

頁自由瀏覽與下載。 

為強化提醒，於考試當日，於考（分）區大門入口處以及試場張貼答題卷

作答提醒海報；請監試人員在每節次考試開始鈴響前宣讀注意事項時提

醒；而考試預備鈴響後考生坐定位置後，所能見到答題卷的第一頁上方，

即為簽名欄所在，而在簽名欄左方，也列有提醒文字。（如圖示） 

 

 

 

 

 

 

 

三、 簡章規定明確，僅請考生於「確認後考生簽名」欄簽名。考試簡章是本中

心舉辦各項考試時，本中心與考生共同遵循的依據，有關考生違規事宜，

皆依簡章相關章節處理。有關於答題卷簽名欄位簽名之規定，詳列於簡章

第 35 頁試場規則的「三、作答事項」(二)與(四)，(二)說明考生應於核對應

試號碼與姓名確為本人後，於考試開始鈴響後於「確認後考生簽名」欄簽

名；(四)說明除此欄位外不得於其他地方書寫考生姓名。而違規處理，則

詳列於簡章第 39 頁，違規處理辦法第 12 條與第 14 條。第 12 條說明，

未依規定於「確認後考生簽名」欄以正楷簽名，於學測扣減 1 級分；第 14

條說明，於「確認後考生簽名」欄以外部分顯示自己身分，於學測扣減 1

級分。 

四、 本次學測未簽名違規統計以卷次計。每次考試後，本中心召開考試委員會

議，確認考試違規事項，考試委員會議屬於合議制，針對不同違規事項皆

經討論後決議。本次學測，有關未簽名違規案是以卷次統計，計有 5,766

卷次，占 6 科 7 節次 688,969 總卷次的 0.84%，該家長團體新聞稿使用人

數計，實為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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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辦理考試，以試務安全與考生權益為優先考量。針對試務作業、試

場規則與違規處理辦法等，每年度皆召開簡章諮詢會議，邀請教育相關單位、

家長團體、身心障礙相關團體代表，以及考區大學與高中師長等，就本中心規

劃之調整內容，詳加討論。簡章初稿，會再經考試委員會討論。如果有較大之

調整，也會藉由各種方式進行公告與宣導。對於每次考試召開考試委員會議審

議違規事項，本中心雖能理解對於考生可能有所影響，但仍需依簡章規定辦

理，尚請各界了解。 


